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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师党字〔2018〕73号 
      

 

楚雄师范学院校领导班子成员沟通协调制度 

 

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沟通协调机制，增

强学校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对学校改革与事业发展的引领作

用，促进领导班子成员在推进学校实际工作中的协调配合，改

进工作作风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特制定本制度： 

一、党政正职之间的沟通协调 

1.带头做好沟通协调。党政正职要从带好班子、促进发展

的大局出发，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，强化沟通协调意识，

自觉带头做好沟通协调工作。党委书记和校长要结合学校重点

工作推进和有关重要事项，每月至少沟通 1-2次。 

2.重要议题双向沟通。严格按照《楚雄师范学院党委会议

中共楚雄师范学院委员会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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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规则》《楚雄师范学院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》商议决策学校

“三重一大”事项。凡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的议题和行政重要

工作，由校长主动与党委书记沟通；提交党委会审议的议题和

党建重要工作，由党委书记主动与校长沟通，相互之间须达成

共识后方可上会决策。 

二、班子成员之间的沟通协调 

（一）加强团结协作。班子成员要增强大局观念、全局意

识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，加强对学校全面工作的了解和研究，

积极主动为学校事业发展出谋划策，关心和支持其他领导的分

管工作。班子成员之间，要经常相互通报分管工作，听取班子

成员对自己分管工作的意见建议，发挥班子成员集体智慧解决

分管工作难题的重要作用，及时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和情况，做

到相互理解、相互支持、相互配合、相互协作，不画地为牢，

不自守一摊。 

（二）完善沟通机制 

1.学校重点工作及重要决策事项，涉及两个以上校领导协

同完成的，牵头校领导要商同业务相关校领导，研究提出推进

落实的具体方案，明晰分工，把握重点、难点和工作推进节奏。

适时碰头协调解决相关问题，确保工作任务高质量完成。如遇

政策原因或当前难于解决的问题等因素影响工作推进，要及时

向党委书记或校长汇报沟通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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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校重大活动或遇紧急事项，由分管校领导牵头成立相

关业务校领导参与的工作协调小组，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和相关

工作预案，报请党委书记或校长审核同意后，组织实施。牵头

校领导要及时做好信息沟通、情况研判，工作协调落实等工作。 

3.对于提交党委会、校长办公会等集体决策的重要议题，

根据议题内容，由分管领导主动与相关领导或业务部门交换意

见、充分论证、形成方案后报党委书记或校长审批方可上会。 

4.领导班子定期听取班子成员工作开展有关情况汇报，领

导班子成员经常性沟通协调工作开展的有关情况，并作为领导

班子成员年终述职述廉的一项内容。 

（三）开展经常性的谈心交心。班子成员之间要紧密结合

思想、工作、作风、学习等实际，主动谈心交心，坦陈心迹，

相互理解，凝聚共识、增进团结。除日常的工作交流外，党委

书记和校长每学期要和班子成员谈心交心 1次以上，班子成员

之间相互谈心交心不少于 1次。 

（四）做好外出时的工作协调。党政正职外出，要及时相

互通报，并做好必要的工作交接。党政副职外出，须向正职请

假，根据外出时间长短和工作需要，报请正职安排或委托班子

其他成员代管相关工作；其他成员要主动配合，做好相关工作。 

（五）增强自觉意识。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要增强组织观念

和主动沟通协调的自觉意识，落实上述加强沟通协调的情况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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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入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年终述职述廉内容。 

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1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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